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6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已经 2006年 5月 17日国务院第 136次

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6年 9月 1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测绘成果的管理，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测绘成果的利用，

满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测绘成果的汇交、保管、利用和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与公布，适

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测绘成果，是指通过测绘形成的数据、信息、图件以及相关的技术

资料。测绘成果分为基础测绘成果和非基础测绘成果。

第三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测绘成果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国

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成果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以下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测绘成果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成果工作。

第四条 汇交、保管、公布、利用、销毁测绘成果应当遵守有关保密法律、法

规的规定，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保障测绘成果的安全。

第五条 对在测绘成果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人民政

府或者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汇交与保管

第六条 中央财政投资完成的测绘项目，由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向国务院测绘

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地方财政投资完成的测绘项目，由承担测绘项目

的单位向测绘项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

绘成果资料；使用其他资金完成的测绘项目，由测绘项目出资人向测绘项目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

第七条 测绘成果属于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汇交副本；属于非基础测绘成果



的，应当汇交目录。测绘成果的副本和目录实行无偿汇交。

下列测绘成果为基础测绘成果：

（一）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进行的天文测量、三角测量、水

准测量、卫星大地测量、重力测量所获取的数据、图件；

（二）基础航空摄影所获取的数据、影像资料；

（三）遥感卫星和其他航天飞行器对地观测所获取的基础地理信息遥感资料；

（四）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影像图及其数字化产品；

（五）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信息等。

第八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依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合资、

合作，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测绘活动的，测绘成果归中方部门或者

单位所有，并由中方部门或者单位向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副本。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绘活动的，

由其按照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汇交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

第九条 测绘项目出资人或者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的单位应当自测绘项目

验收完成之日起 3个月内，向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测绘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汇交的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后，出具汇交凭证。

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范围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

公布。

第十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汇交的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内，应当将其移交给测绘成果保管单位。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定期编制测绘成果资料目录，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测绘成果资料的保管制度，配备必

要的设施，确保测绘成果资料的安全，并对基础测绘成果资料实行异地备份存放制

度。

测绘成果资料的存放设施与条件，应当符合国家保密、消防及档案管理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

第十二条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保管测绘成果资料，不得损毁、散

失、转让。

第十三条 测绘项目的出资人或者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措

施，确保其获取的测绘成果的安全。

第三章 利 用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公众版测绘成果

的加工和编制工作，并鼓励公众版测绘成果的开发利用，促进测绘成果的社会化应

用。

第十五条 使用财政资金的测绘项目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建设工程测绘项目，有

关部门在批准立项前应当书面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测绘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 10日内，向征求意见的部门反馈意



见。有适宜测绘成果的，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的测绘成果，避免重复测绘。

第十六条 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军队测绘主管

部门，依照有关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测绘成果的秘密范围和秘密等

级。

利用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开发生产的产品，未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理的，其秘密

等级不得低于所用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

第十七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

提出明确的利用目的和范围，报测绘成果所在地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保

密要求以及相关著作权保护要求。

第十八条 对外提供属于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应当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规定的审批程序，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军队有关部门的

意见。

第十九条 基础测绘成果和财政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国家机关决策

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应当无偿提供。

除前款规定外，测绘成果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和军队因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无偿使用测绘成

果。

依法有偿使用测绘成果的，使用人与测绘项目出资人应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条 测绘成果涉及著作权保护和管理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建立以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应当利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第四章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与公布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实行统一审核与公布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第二十三条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包括：

（一）国界、国家海岸线长度；

（二）领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面积；

（三）国家海岸滩涂面积、岛礁数量和面积；

（四）国家版图的重要特征点，地势、地貌分区位置；

（五）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重要自然和

人文地理实体的位置、高程、深度、面积、长度等地理信息数据。

第二十四条 提出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建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国务院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议材



料。

对需要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审核意

见，并与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军队测绘主管部门会商后，报国务院批准。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批准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

的部门以公告形式公布。

在行政管理、新闻传播、对外交流、教学等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活动中，需要

使用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应当使用依法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

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接收汇交的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未依法出具汇交凭证的；

（二）未及时向测绘成果保管单位移交测绘成果资料的；

（三）未依法编制和公布测绘成果资料目录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及时进行处理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测绘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测绘成果保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测绘

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测绘成果资料的保管制度管理测绘成果资料，造成测绘成果资料

损毁、散失的；

（二）擅自转让汇交的测绘成果资料的；

（三）未依法向测绘成果的使用人提供测绘成果资料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建立以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利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的；

（二）擅自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三）在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活动中使用未经依法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编制出版地图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军事测绘成果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06年 9月 1日起施行。1989年 3月 21日国务院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